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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关于 2026 年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综合发展素质评价答辩

的工作要求 

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

究生工作文件精神，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实践、具有特殊学术专长

的学生，可申请综合发展素质评价，获得综合发展素质成绩。现

将相关工作要求说明如下： 

一、综合发展素质评价申请条件 

符合推免基本条件 1-5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，可申请综

合发展素质评价。 

（一）社会实践 

在校期间参加社会实践包括参军入伍服兵役、参加志愿服务

（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国赛奖项、“三下乡”社会实

践活动评比表彰国家级奖励）、有教育部认可的国际组织实习经

历等。其中，参军入伍服兵役须有部队出具的退伍证明以及相关

荣誉证明，由党委学生工作部、武装部牵头组织答辩审核认定；

参加志愿服务的，由团委牵头组织答辩审核认定；有教育部认可

的国际组织实习经历且具有相关证明材料的，由学生就业指导中

心牵头组织答辩审核认定。 

（二）特殊学术专长 

特殊学术专长原则上仅限本科阶段竞赛获奖和科研创新成

果。未涉及的特殊情形由学生个人提出申请，学校创新创业教育
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审核认定。 

1.认定范围 

（1）竞赛获奖。获得“三大赛”（“挑战杯”系列竞赛、中国

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）和 A、B 类学科竞赛全国三等奖及以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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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队成员中前 5 名（2022 年 12 月 31 日及以前已获得的奖励，

按团队成员本科生中前 5 名认定）。A、B 类学科竞赛名单由学校

认定并发布，学生竞赛获奖类别按照参赛当年学校发布的竞赛类

别认定。 

（2）科研创新成果。学生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，

或指导教师为第一作者、学生为第二作者（含指导教师和学生共

同第一作者）发表的与学业相关的论文（会议论文及增刊除外）；

学生以第一发明人获得与学业相关的国内外授权发明专利。 

论文和专利必须以中国石油大学（华东）为第一署名单位，

论文和专利成果必须来自作者本人在学校开展的科学研究和实

践活动。论文或专利认定原则上以期刊或专利授权证书原件为准，

特殊情况应提供能够证明论文和专利真实性的材料；指导教师为

第一作者、学生为第二作者（含指导教师和学生共同第一作者）

的论文，须同时提供由指导教师出具、客观陈述学生在成果中所

做的实际贡献的推荐信。 

2.认定等级 

（1）“三大赛”（“挑战杯”系列竞赛、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

大赛）国赛金/银/铜奖等同于特/一/二等奖（专项赛道或其他新

增赛道由学校团委出具等级证明认定）；其他赛事按照证书等级

赋分,金/银/铜奖对应一/二/三等奖;美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

O/F/M/H 奖对应特/一/二/三等奖。 

根据“三大赛”（“挑战杯”系列竞赛、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

大赛）比赛章程，获得“三大赛”（“挑战杯”系列竞赛、中国国

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）国赛参赛资格但国赛未举办的，按国赛最低

等级认定，由学校团委出具相关证明。 

（2）入围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的项目、论文或作品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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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为 A 类学科竞赛国家级一等奖，获得“优秀论文”、“我最喜爱

的项目”、“最佳创意项目”等认定为国家级特等奖。 

3.学生在竞赛获奖或科研创新成果中有多项成果时，采取代

表作评价原则。学生根据个人贡献度、创新程度和学术水平，选

择其中一项成果在系统中填报。 

4.认定时间：竞赛获奖或科研创新成果的认定截止时间为

2025 年 9 月 12 日。 

二、综合发展素质评价程序 

1.学生通过数字石大 e 站通，向所在学院提交综合发展素质

评价申请，并提交相关的社会实践、特殊学术专长等证明材料。 

2.学院成立不少于五人的材料审核专家组，对学生申请证明

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，经学院推免生遴选工作小组审议后将审

核结果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报送至学校。 

3.学校相关部门复核后组织答辩，根据证明材料和答辩情况

评定综合发展素质成绩，并在学校网站予以公示。 

4.将学生综合发展素质成绩与学业成绩合并计算，参加学院

内专业推免排序。 

三、综合发展素质评价答辩要求 

1.学校成立答辩专家组。专家组成员应具有相关学科副教授

以上职称，一般不少于 5 人。 

2.答辩审核要求。答辩专家组对申请推免资格学生的科研创

新成果、竞赛获奖奖项及内容进行审定，排除抄袭、造假、冒名

及有名无实等情况。答辩专家组每位成员都要给出明确审核鉴定

意见，并根据学生成果的创新程度、贡献度赋分。答辩全程录音

录像，答辩结果要公开，专家的审核赋分记录要签字存档。 

四、综合发展素质评价答辩赋分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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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答辩审核认定的学生获得综合发展素质成绩，未通过答

辩审核认定的学生无综合发展素质成绩。 

1.社会实践中参军入伍服兵役按服兵役、部队奖励（优秀士

兵、嘉奖、先进个人）、荣立三等功及以上三个等级赋分；到国际

组织实习等按上限分值进行赋分；志愿服务按奖项级别分级评价

赋分，获评全国优秀团队按照排名顺序和实际贡献分别赋分。 

2.特殊学术专长中竞赛获奖及科研创新成果均采用分类分

级评价赋分。竞赛获奖分为“三大赛”（“挑战杯”系列竞赛、中

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）、A、B 三类和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、

三等奖四个等级，团队竞赛获奖按照排名顺序和实际贡献赋分。

期刊及类别参照学校科技处发布的科研论文期刊分类目录执行。 

学生与其亲属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的论文，原则上不予赋

分。对于共同第一作者（不含导师和学生共同作为第一作者）发

表的论文，根据学生贡献赋分，赋分区间为论文对应的赋分区间

上下限除以共同第一作者人数；若学生与学历、职称、职务明显

高于本人者共同署名发表论文，且属于共同第一作者的，视为合

作发表，不予赋分。 

3.学生的特殊学术专长成绩是竞赛获奖与科研创新成果赋

分之和，最高值为 100 分，超出部分不予计算。若学生有多项竞

赛获奖或者科研创新成果，每类均只取最高赋分项计，同一类内

不可累计。 

五、其他 

1.对在推免过程中弄虚作假，有论文（文章）抄袭、虚报获

奖或科研创新成果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学生，一经查实，即取消推

免生资格，并向学生接收单位和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通报处理

结果，由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按规定记入《国家教育考试考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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诚信档案》，并按学生管理规定严肃处理。 

2.严格贯彻落实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

（教育部令第 36 号），对在推免工作中管理松懈、把关不严，未

能尽到审核责任的院部，核减下一年度推免生名额；对未按相关

政策要求开展推免工作的，按照招生违规行为的相关处理规定对

相关单位进行严肃处理，并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。 
 


